
律师代理肖某某、赵某某诉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

纷再审案 

 

【案情简介】 

2013 年 8 月 27 日，肖某某、赵某某与中合公司签订《商品

房买卖合同》一份及《合同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由肖某某、

赵某某购买中合公司开发的位于辽阳市地块上的中华合府

39—8 幢住宅一处，房屋建筑面积 307.44 平方米，约定单价

为每平方米 11709.60 元，总价款合计 360 万元，肖某某、赵

某某已经交付购房款 260 万元，并约定 2014 年 6 月 30 日交房。

交房后，肖某某、赵某某发现案涉房屋环境、设施等与中合公

司广告宣传图册严重不符，肖某某、赵某某认为自己购买的是

别墅，属于高档住宅，中合公司在销售案涉房屋时所提供的小

区效果图及宣传图册展现的房屋条件和环境与实际交付的房屋

及其附属设施、环境、道路等不一致，不能实现高档住宅的合

同目的，肖某某、赵某某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通过 EMS 方式

向中合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该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

收到该《解除合同通知书》。此后，肖某某、赵某某向辽阳市

白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解除合同通知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确认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解除，要求中合公

司返还购房款 260 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中合公司提起反诉，

要求判令肖某某、赵某某立即支付剩余购房款 100 万元，并支

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 

后中合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和二审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

院申请再审，2017 男 3 月 31 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6）辽民申 466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提审本案。律师接

受被申请人肖某某、赵某某委托作为其再审代理人。 

 

【代理意见】 

律师代理申请人肖某某、赵某某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肖某某、赵某某向原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提供的销售广

告和宣传资料照片、宣传图册，具有民事诉讼证据的真实性、

合法性、关联性特征，依法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该照片包含有中合公司对外宣传的“中合华府”小区建成后

的效果图，既有平视图，也有俯瞰图，肖某某、赵某某向中合

公司购买的涉案房屋也包含在该效果图中，该效果图照片来源

于户外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并肖某某、赵某某今天当庭申请

了证人作证，该证言印证了销售广告照片和宣传资料的真实性，

故依法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二、肖某某、赵某某与中合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补

充协议》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协议。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

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

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就是对当事人对解除

合同异议的最长时间规定。 

中合公司作为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商对该规定应当是明知的。

2013 年 8 月 27 日，中合公司在与肖某某、赵某某签订《商品

房买卖合同》后，又与肖某某、赵某某签订所谓的“合同补充



协议”，约定了解除合同异议期间为 2年，违反了该司法解释

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的最长

异议期间规定，依法应当属于无效协议。 

（二）中合公司在《合同补充协议》第五条第 4、5、6、7、

8 款及第七条中规定“房屋的周围环境状况、公共区域的装修

及材料清除、个别区域的装修、道路的规整等不得作为影响该

房屋交付的因素，买受人不得就本项目后续建成的基础设施、

公共配套的坐落地点及对买受人造成的影响等问题，在任何时

间向出卖人提出任何权利主张及任何索赔”以及“异议期间为

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 2年”等内容，违反公平原则，免除

中合公司的责任、排除肖某某、赵某某的主要权利，属于无效

协议，因为：《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

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本案中，签订《合同补充协议》时，中合公司并没有依据《合

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

务，也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

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因此，原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该《合同补充协议》无效

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三、中合公司开发的“中合华府”小区效果图，依法应当视

为本案商品房销售合同的内容。 

原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对此的论述非常详尽和有力，肖某某、

赵某某在再审中的答辩观点与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的论述相同，

不再赘述。（见一审判决第 10、11 页和二审判决第 11、12 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

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

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

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

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

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四、原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解除双方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具有

充分的事实依据且符合合同法的规定。 

（一）肖某某、赵某某具有法定的解除权。 

1.上文已经论述了涉案的《合同补充协议》因违法应当属于

无效协议以及中合公司开发的“中合华府”小区效果图依法应

当视为本案商品房销售合同内容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 

2.截至再审开庭的今天，中合公司销售涉案房屋所在的小区

仍然没有所谓的“绿树成荫，南侧景观桥、购物广场、休闲通

道”，也没有实现“西临城市主要道路，交通便利、双向六车

道”，更没有“大理石材质外墙，高端护栏”等等。2018 年 3

月 8 日，肖某某、赵某某通过辽阳市公证处公证了“中合华府”

小区的现状，小区铁门紧锁且锁已生锈，小区内空无一人，小

区地下车库也是空空荡荡，大部分都是毛坯墙和毛坯地，小区

外荒草丛生，没有正常道路，至今未见中合公司有任何履行商

品房销售合同及承诺的行动和继续施工的迹象。 

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肖某某、赵某某购买的别墅类高档房

屋的合同目的完全不能实现，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

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



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故此，肖

某某、赵某某依法享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 

（二）肖某某、赵某某已经依法履行了解除合同通知义务。 

2014 年 12 月 12 日，肖某某、赵某某通过中国邮政

EMS1008217501013 快递，向中合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

书》，在该通知书中告知了中合公司的违约事实和解除理由，

正式要求解除“肖某某、赵某某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与贵司签

订的购买贵司开发的位于辽阳市太子河西路东、韩夹河街北、

编号为 2012AX003 地块上的中合华府 39—8 幢住宅的商品房买

卖合同”。肖某某、赵某某在一审和二审中同时向法庭提供了

EMS1008217501013 快递单和中合华府售楼处丛总（此人在一

审中作为中合公司的代理人曾经参与诉讼活动）的录音资料，

证明该解除合同通知书已经送达到中合公司处。 

（三）中合公司收到肖某某、赵某某《解除合同通知书》后，

并没有依法在三个月内提出异议，故肖某某、赵某某解除合同

通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

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

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中合公司的再审请求。 

 



【判决结果】 

本院在再审期间，肖某某、赵某某围绕中合公司提出的再审

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其公证书一份，内容为 2018 年 3 月 8

日其与公证处的公证人员对案涉别墅及周边环境现状拍摄了照

片、录像，并进行了证据保全，用以证明至该日，案涉别墅仍

不符合合同约定，因中合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原一审、二审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焦点是应否解除肖某某、赵某某与中合

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本案中，肖某某、赵某某所

购房屋系联排别墅，属于高档住宅，房屋本身价格即高于普通

住宅。根据日常经营法则，购房者对该类房屋的要求更集中体

现在房屋的稀缺性及尊贵品质上。中合公司作为开发建设该类

房屋的经营者，亦应对其开发的项目做到房屋本身结构、小区

绿化条件、附属设施及周边环境等基本符合别墅类高档住宅的

正常要求。而肖某某、赵某某提供的案涉房屋、小区及周边环

境现状均与中合公司销售房屋时提供的宣传图册及广告载明的

效果图严重不符。中合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对房屋及相关设施做

的允诺和说明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及房屋价格的确定具有重

大影响，应视为合同内容。因中合公司销售的范围不符合合同

约定，无法实现作为别墅类高档住宅居住使用的合同目的，构

成违约，肖某某、赵某某要求解除该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因

双方签订的上述合同已经解除，故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

原审判决中合公司应当返还肖某某、赵某某已经支付的购房款

260 万元及利息驳回中合公司反诉请求并无不当。本案中，案

涉《合同补充协议》系中合公司一方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且



以缩小文字等方式显示，对于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责任、排除

对方主要权利的内容未采用足以引起合同相对方注意的文字、

符合、字体等特别标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对该格式条款

的内容按照合同相对方的要求予以说明，原审认定该格式条款

无效，并无不当。 

再审判决认为：中合公司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

持。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

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2016）辽 10 民终 765 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再 44 号。 

 

【案例评析】 

本案涉及到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在何种情

况下可以视为合同内容，在存在格式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如何确

认格式条款有无法律效力。本案肖某某、赵某某是否享有合同

解除权，一审和二审、再审判决都做了详细论述，支持了肖某

某、赵某某的解除合同请求。本案判决书主文对合同目能否实

现的论述在司法实践中有指导意义。 

 



【结语和建议】 

商品房买卖活动中，购房人应当注意开发商提供的保存完整

的宣传资料、销售广告，注意采用公证方式保全证据，必要时

可以进行录音录像固定证据，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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